附件3

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执行规范

一、立行立改的情形

1.餐饮等场所液化气瓶未进行固定，距离灶具间距小于0.5米的，连接软管长度超过2米或违规穿墙的。

2.液化气泄漏报警装置安装高度不符合0.3-0.6米要求的。

3.储液罐放置随意、长期暴晒等有安全隐患的，存放备用气瓶的。

4.液化气罐使用没有切断功能、已禁止生产销售减压阀的。

5.导液管无序铺设、穿墙未采用无缝金属钢管、管体磨损老化的。

6.后厨烟火探测器保护罩未摘除、存在故障的，未配备灭火毯、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喷淋被遮挡的，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未穿阻燃管保护的。

7.餐饮等场所在同一房间混合使用多种燃料，特别是烧烤店炭火与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混用情况，违规使用工业用醇基燃料的。

8.除公共娱乐场所外的其他场所使用气液两相瓶、总量超过50kg液化气瓶的。

9.无安全警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或标识设置错误的。

10.生产、储存、经营场所与居住场所（合用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未采取防火隔墙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设置辅助疏散设施和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器的。

11.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纺碍安全疏散行为的，楼梯间防火门、消火栓柜门损坏的。

12.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障碍物的（防盗窗、防盗网等）。

13.餐饮等场所门头牌匾封堵窗户的。

14.顶楼违规私自搭建彩钢板房、鸽子棚等违章建筑物、构筑物的。

15.使用可燃装饰装修材料的。

16.餐饮等场所未安装燃气报警器和自动切断阀的。

17.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灯具、消防应急标志灯具等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18.液化气瓶密封圈使用期限超过3年、减压阀使用期限超过5年的。

19.公共娱乐场所（含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高层民建筑（建筑高度大于27米的多层住宅和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地下建筑（含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商业综合体使用液化气瓶的。

20.使用无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及无合格证的燃气用具（包括燃气灶具、燃气饭煲、燃气烤箱、连接软管、减压阀等）的。

21.电动车入户充电、电瓶入户充电、电动车拉线充电的。

22.其他需要立行立改的。

二、限期整改的情形

1.未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未按照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疏散演练的。

2.人员密集场所未确定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人员的，员工不能熟练操作使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3.未设置消防救援口或逃生窗口的（每层两个），消防救援口尺寸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净高、净宽不小于1米，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1.2米），消防救援口未加装逃生软梯、逃生缓降器、逃生救援绳的。

4.厨房未与其他区域采用防火门、防火窗、耐火极限不低于2小时的防火隔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1小时的楼板进行防火分隔的。

5.防火门、消火栓柜门损坏的，灭火器未定期维护保养的。

6.供建筑内使用的丙类液体燃料，当设置中间罐时，中间罐的容量不应大于1立方米，中间罐未设置在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单独房间，房间的门未采用甲级防火门的。

7.未与燃气经营企业签订安全供气合同的。

8.在地下、半地下空间违规使用或储存闪点低于60℃的液体、液化石油气及其他相对密度不小于0.75的可燃气体的。

9.其他需要限期整改的。

三、现场收缴的情形

1.使用未经检验或不合格气瓶的。

2.使用“三无”燃烧器皿（具）的。

3.违规充装、非法存储“黑气瓶”的。

4.使用非正规企业供气来源的液化气（黑气）的。

5.擅自为非自有产权气瓶充装燃气的。

6.充装不符合充装介质要求的燃气的。

7.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产权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的。

8.存储购销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

9.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10.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11.损坏或者改变气瓶标识、电子标签或者漆色的。

12.多人租住同一房间使用多个燃气灶具和液化气瓶或多个电磁灶具的。

13.违法生产、储存、销售、使用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14.其他需要现场收缴的。

四、停业整改的情形

1.存在立行立改情形拒不整改的。

2.限期未整改完成的。

3.燃气经营企业、充装企业未取得相关证照的。

4.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未按要求设置至少两部疏散楼梯的；除托儿所、幼儿园外，建筑面积大于200平方米且人数大于50人的单层公共建筑或多层公共建筑的首层，未设置至少两个安全出口的。

5.除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的其他场所层数超过3层或单层建筑面积大于200平方米或第二三层人数之和大于50的，未设置2部以上疏散楼梯和2个安全出口的。

6.餐饮等场所使用不合格的非金属连接软管；软管长度超过2米或私接“三通”的。

7.燃气、液化气公司重大危险源备案与实际不符的。

8.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9.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室内楼梯未设置封闭楼梯间的。10.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房间的门未设置为乙级防火门

的。

11.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以上的公众聚集场所未取得《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的。

12.其他需要停业整改的。



